
○Ｐ能源、水统计报表制度
（调查单位用）

（２０１０年统计年报和２０１１年定期统计报表）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印制

二○一○年十一月



书书书

目 录

一、总说明 ２
!!!!!!!!!!!!!!!!!!!!!!!!!!!!!!!!!!!!!!!

二、报表目录 ４
!!!!!!!!!!!!!!!!!!!!!!!!!!!!!!!!!!!!!!

三、调查表式

（一）年报

１．非工业主要能源消费 （１０５表） ５
!!!!!!!!!!!!!!!!!!!!!!!!!

２．非工业水消费 （１０５－５表） ７
!!!!!!!!!!!!!!!!!!!!!!!!!!!

（二）定报

１．非工业主要能源和水消费 （２０５表） ８
!!!!!!!!!!!!!!!!!!!!!!!

２．非工业重点耗能单位主要能源和水消费 （２０５－１表） １０
!!!!!!!!!!!!!!!

四、附录

指标解释 １２
!!!!!!!!!!!!!!!!!!!!!!!!!!!!!!!!!!!!!

—１—能源、水统计报表制度



一、总 说 明

为了解全市能源和水消费整体情况，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实施管理提供参考依据，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及《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的规定和国家统计报表制度的要求，结合北京市

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需求，特制定本统计报表制度。

统计报表制度是统计工作应遵守的技术规范，各单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填

报统计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数据，按时完成统计任务。

（一）统计内容

本报表制度的主要统计内容为能源和水消费情况。

（二）统计对象

本报表制度的统计对象为公共机构法人单位。公共机构是指全部或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

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法人单位是指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单位：（１）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２）独立拥有和使用（或授权使用）资产，承担负债，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３）会计上独

立核算，能够编制资产负债表。

产业活动单位是指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单位：（１）在一个场所从事一种或主要从事一种经济活动；

（２）相对独立地组织生产、经营或业务活动；（３）能够掌握收入和支出等核算资料。

（三）统计范围

本报表制度的统计范围为纳入能源统计范围的公共机构法人单位。

各表具体统计范围详见“二、报表目录”。

（四）统计原则

本报表制度严格执行“法人经营地”统计原则，即各法人单位按照实际生产经营地（办公地）向所在地

政府统计机构报送统计数据；产业活动单位由其归属法人单位进行统计；若一个法人单位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经营地（办公地）的，按法人总部所在地上报统计数据。

（五）具体要求

１．为满足国家和北京市经济管理的需要，确保统计资料按时汇总上报，各单位要严格遵守本方案规

定的时间报送统计数据，遇节假日一律不顺延。

２．按照《统计法》的要求，为保障统计源头数据质量，做到数出有据，各调查单位应当设置原始记录、

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制度。统计台账是指可以体现调查单位上

报的统计数据与调查单位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原始记录之间数据来源关系的文档资料。各调查单位

可以使用统计部门提供的统计台账，也可以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自行设计。

３．本报表制度采用全市统一的统计分类标准和编码，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自行更改。

４．上报内容必须完整，不得遗漏项目，包括单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填表人、联系电话、报出日期等。

５．报送方式：通过指定网址（北京统计数据集中采集平台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ｊｅｓ．ｇｏｖ．ｃｎ，以下简称“采集平

台”）填报统计数据。

６．通过“采集平台”填报数据的调查单位，除特殊规定外，一律免报纸介质报表，但须按规定留存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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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填报依据。

７．本报表制度规定了“采集平台”上调查单位报送数据、区县统计机构验收数据及市统计机构向国家

统计局上报数据的截止时间，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网报单位报送统计数据的具体时间以“采集平台”规

定的时间为准。

８．各单位有义务完成各级政府统计机构布置的其他统计调查任务。

—３—能源、水统计报表制度



二、报表目录

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报送单位
区县报

市局、总队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
码

（一）年报

１０５表 非工业主要能

源消费
年报

纳入能源统计范

围的公共机构法

人单位

纳入能源统计范

围的公共机构法

人单位

２０１１年 １月
３１日前网上
填报

２０１１年 ３月
４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 ５

１０５－５表 非工业水消费 年报

纳入能源统计范

围的公共机构法

人单位

纳入能源统计范

围的公共机构法

人单位

２０１１年 １月
３１日前网上
填报

２０１１年 ３月
４日前完成
数据验收

— ７

（二）定报

２０５表 非工业主要能

源和水消费
季报

年耗能 ５０００吨
以下标煤的纳入

能源统计范围的

公共机构法人单

位

年耗能 ５０００吨
以下标煤的纳入

能源统计范围的

公共机构法人单

位

季后１０日前
网上填报（第

三季度季报

季后１１日前
报送，第四季

度免报）

季后１３日前
完成数据验

收

— ８

２０５－１表
非工业重点耗

能单位主要能

源和水消费

月报

年耗能 ５０００吨
标煤及以上的纳

入能源统计范围

的公共机构法人

单位

年耗能 ５０００吨
标煤及以上的纳

入能源统计范围

的公共机构法人

单位

月后７日前网
上填报（１月
份月报免报，９
月份月报月

后１０日前、１２
月份月报次

年１月 １３日
前报送）

月后１１日前
完成数据验

收（９月份月
报月后１２日
前、１２月份
月报次年 １
月１９日前完
成数据验收）

季后１５日
１２时前电
子邮件报

送（第四季

度次 年 １
月２５日前
报送）

１０

—４— 能源、水统计报表制度



三、调查表式

（一）年报

非工业主要能源消费

表　　号：１ ０ ５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０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６月 底 止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能源消费量
运输工具消费

能源消费金额

（千元）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能源合计 吨标准煤 １６

电力 千瓦时 ０１

煤炭 吨 ０２

　无烟煤 吨 ０３

　烟煤 吨 ０４

　褐煤 吨 ０５

　其他 吨 ０６

焦炭 吨 ０７

煤气 立方米 ０８

天然气 立方米 ０９

液化石油气 千克 １０

汽油 升 １１

煤油 吨 １２

柴油 升 １３

燃料油 吨 １４

外购热力 百万千焦 １５

补充资料：建筑面积（１７） 平方米

车辆数量（１８） 辆　　　其中：汽油车（１９） 辆，柴油车（２０） 辆

其中：公车编制数量（２１） 辆（机关、事业单位填报）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１１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纳入能源统计范围的公共机构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１年１月３１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第一列、第二列“能源合计”保留两位小数，其余各项取整数；第三列保留两位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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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能源合计（１６）由程序按下列公式自动生成：
第一列、第二列：１６＝０１×１．２２９／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７１４３＋０７×０．９７１４＋０８×６．１４３／１００００＋０９×１２．１４３／１００００＋１０×

１７１４３／１０００＋１１×０．７４×１．４７１４／１０００＋１２×１．４７１４＋１３×０．８７×１．４５７１／１０００＋１４×１４２８６
＋１５×０．０３４１

第三列：１６＝０１＋０２＋０７＋０８＋０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
５．无法实现热计量的单位无需填报外购热力消费量，只需填报外购热力的消费金额（即外购热力费用）。
６．主要能源品种单位换算系数：
汽油：１升＝０．７４千克　　　重柴油：１升＝０．９２千克　　　轻柴油：１升＝０．８７千克
煤油：１升＝０．８１千克　　　燃料油：１升＝０．９１千克　　　残渣燃料油１升＝０．９５千克
液化石油气：１立方米＝２．０３３千克　电力：千瓦时＝度　天然气：１立方米气态天然气＝０．７２５６千克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１大罐（餐饮业用）＝５０千克，１中罐（家庭用）＝１５千克，１小罐（餐饮业用）＝５千克

７．主要审核关系：
行关系：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
列关系：１≥２
补充资料：１８≥１９＋２０　　１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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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业水消费

表　　号：１ ０ ５ － ５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０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１年 ６月 底 止

项目 代码 水消费量（立方米） 水消费金额（千元）

甲 乙 １ ２

合计 ０１

陆地地表水 ０２

　其中：陆地湖咸水 ０３

地下水 ０４

　其中：地下咸水 ０５

自来水 ０６

海水 ０７

其他水 ０８

　其中：桶（瓶）装饮用水 ０９

中水 １０

雨水 １１

热水 １２

海水淡化水 １３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１１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纳入能源统计范围的公共机构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１年１月３１日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第一列取整数，第二列保留两位小数。
４．水单位的换算：１升＝０．００１立方米　　１吨＝１立方米
５．主要审核关系：
（１）０１＝０２＋０４＋０６＋０７＋０８　　（２）０２≥０３　　（３）０４≥０５　　（４）０８≥０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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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报

非工业主要能源和水消费

表　　号：２ ０ ５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１年１－　季度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能源消费量
运输工具消费

能源消费金额

（千元）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能源合计 吨标准煤 １６

电力 千瓦时 ０１

煤炭 吨 ０２

　无烟煤 吨 ０３

　烟煤 吨 ０４

　褐煤 吨 ０５

　其他 吨 ０６

焦炭 吨 ０７

煤气 立方米 ０８

天然气 立方米 ０９

液化石油气 千克 １０

汽油 升 １１

煤油 吨 １２

柴油 升 １３

燃料油 吨 １４

外购热力 百万千焦 １５

水 立方米 １７ —

补充资料：建筑面积（１８） 平方米

车辆数量（１９） 辆　　其中：汽油车（２０） 辆，柴油车（２１） 辆

其中：公车编制数量（２２） 辆（机关、事业单位填报）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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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１．统计范围：年耗能５０００吨以下标煤的纳入能源统计范围的公共机构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季后１０日前网上填报，第三季度季报季后１１日前报送，第四季度免报。
３．本表第一列、第二列“能源合计”保留两位小数，其余各项取整数；第三列保留两位小数。
４．能源合计（１６）由程序按下列公式自动生成：
第一列、第二列：１６＝０１×１．２２９／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７１４３＋０７×０．９７１４＋０８×６．１４３／１００００＋０９×１２．１４３／１００００＋１０×

１７１４３／１０００＋１１×０．７４×１．４７１４／１０００＋１２×１．４７１４＋１３×０．８７×１．４５７１／１０００＋１４×１．４２８６
＋１５×０．０３４１

第三列：１６＝０１＋０２＋０７＋０８＋０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
５．无法实现热计量的单位无需填报外购热力消费量，只需填报外购热力的消费金额（即外购热力费用）。
６．主要能源品种单位换算系数：
汽油：１升＝０．７４千克　　　重柴油：１升＝０．９２千克　　　轻柴油：１升＝０．８７千克
煤油：１升＝０．８１千克　　　燃料油：１升＝０．９１千克　　　残渣燃料油：１升＝０．９５千克
液化石油气：１立方米＝２．０３３千克　电力：千瓦时＝度　天然气：１立方米气态天然气＝０．７２５６千克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１大罐（餐饮业用）＝５０千克，１中罐（家庭用）＝１５千克，１小罐（餐饮业用）＝５千克

７．主要审核关系：
行关系：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
列关系：１≥２
补充资料：１９≥２０＋２１　　１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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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业重点耗能单位主要能源和水消费

表　　号：２ ０ ５ － １ 表

制定机关：北 京 市 统 计 局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文　　号：京统发［２０１０］１９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１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１月 底 止

能源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能源消费量 能源消费金额（千元）

１－本月 运输工具

消费

上年同期 １－本月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４ ５

能源合计 吨标准煤 １６

电力 千瓦时 ０１

煤炭 吨 ０２

　无烟煤 吨 ０３

　烟煤 吨 ０４

　褐煤 吨 ０５

　其他 吨 ０６

焦炭 吨 ０７

煤气 立方米 ０８

天然气 立方米 ０９

液化石油气 千克 １０

汽油 升 １１

煤油 吨 １２

柴油 升 １３

燃料油 吨 １４

外购热力 百万千焦 １５

水 立方米 １７ —

补充资料：建筑面积（１８） 平方米

车辆数量（１９） 辆　　　其中：汽油车（２０） 辆，柴油车（２１） 辆

其中：公车编制数量（２２） 辆（机关、事业单位填报）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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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１．统计范围：年耗能５０００吨标煤及以上的纳入能源统计范围的公共机构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月后７日前网上填报，１月份月报免报，９月份月报月后１０日前、１２月份月报次年１月１３日前报
送。

３．本表第一列、第二列、第三列“能源合计”保留两位小数，其余各项取整数；第四列、第五列保留两位小数。
４．能源合计（１６）由程序按下列公式自动生成：
第一列、第二列、第三列：１６＝０１×１．２２９／１００００＋０２×０．７１４３＋０７×０．９７１４＋０８×６．１４３／１００００＋０９×１２．１４３／１００００

＋１０×１．７１４３／１０００＋１１×０．７４×１．４７１４／１０００＋１２×１．４７１４＋１３×０．８７×１．４５７１／
１０００＋１４×１．４２８６＋１５×０．０３４１

第四列、第五列：１６＝０１＋０２＋０７＋０８＋０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
５．无法实现热计量的单位无需填报外购热力消费量，只需填报外购热力的消费金额（即外购热力费用）。
６．主要能源品种单位换算系数：
汽油：１升＝０．７４千克　　　重柴油：１升＝０．９２千克　　　轻柴油：１升＝０．８７千克
煤油：１升＝０．８１千克　　　燃料油：１升＝０．９１千克　　　残渣燃料油：１升＝０．９５千克
液化石油气：１立方米＝２．０３３千克　电力：千瓦时＝度　天然气：１立方米气态天然气＝０．７２５６千克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１大罐（餐饮业用）＝５０千克，１中罐（家庭用）＝１５千克，１小罐（餐饮业用）＝５千克

７．主要审核关系：
行关系：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６
列关系：１≥２
补充资料：１９≥２０＋２１　１９≥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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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　录

指标解释

能源和水消费统计基本原则及应用

能源消费统计原则

（１）谁消费、谁统计。即不论其所有权的归属，由哪个单位消费，就由哪个单位统计其消费量。

（２）何时投入使用，何时计算消费量。

“谁消费、谁统计”在实际中的应用

“谁消费、谁统计”是能源统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即“谁”实际消费了能源，不论其支出费用与否，就

由“谁”统计。“谁消费、谁统计”原则在实际应用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对于不直接和能源供应部门（电力公司、燃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结算能源费用，而是和第三方（能源

提供方）结算能源费用的单位：（１）若能源使用方无独立计量的仪表（电表、水表、燃气表），无法实现分户

计量，则能源提供方填报的能源消费数据中要包括使用方的数量，能源使用方免报电、水、天然气的消费

量，但应填报其余品种的消费量；若能源提供方能够向能源使用方提供各种能源消费的实物量或能源品

种的单价，则能源使用方可以以此数据作为填报的依据。（２）若能源使用方有独立计量的仪表（电表、水

表、燃气表），可以实现分户计量，使用方应按计量仪表数据填报消费量。（３）若能源提供方将用于公共服

务（如公共电梯、照明、排污、采暖、制冷等）的能源消费量（实物量）按一定比例分摊给能源使用方，使用方

上报的消费量应包含分摊部分，能源提供方填报的消费量要扣除能源使用方的消费量。

“谁消费，谁统计”原则在实际中的应用

当能源提供

方不是能源

供应部门

几种情况 能源提供方 能源使用方

能源使用方

无计量仪表

无法分户计量 包含使用方消费量
统计未独立计量以外

的能源消费量

能提供实物量 扣除使用方消费量 应统计

能源使用方

有独立计量仪表
能分户计量 扣除使用方消费量 应统计

公共服务部分

分摊给使用方
－ 已分摊给使用方

的量应扣除
包含分摊的消费量

　　“何时投入使用，何时计算消费量”在实际中的应用

根据“何时投入使用，何时计算消费量”的原则，调查单位应依据计量仪表或其他能源消费量的原始

记录，按自然月（２８－３１天）、自然年（３６０－３６５天）建立能源消费统计台帐；因各种原因不能按自然月、年

建立能源消费统计台帐的单位，可参照下列方法取得能源消费量数据建立能源统计台帐；依据能源统计

台帐填报统计报表。

电力、天然气、水

依据供应部门的交费单据基础数据，计算报告期的消费量。若调查单位收到交费单据较晚，不能满

足上报时间要求的，在本月与上月消费量平稳情况下，可以用上月缴费单据代替本月。计算消费量的累

计天数和报告期的要求必须保持一致。一个季度为９０－９２天，年度为３６０－３６５天。

汽油、柴油

购买加油ＩＣ卡的调查单位，应每月主动到成品油供应单位索要含有实物量的“加油 ＩＣ卡对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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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加油ＩＣ卡对账单”数据登记统计台帐，依据台帐填报统计数据。若调查单位收到成品油供应单

位的加油量清单较晚，不能满足上报时间要求的，在本月与上月消费量平稳情况下，可以用上月数据代替

本月。但计算消费量的累计天数和报告期的要求必须保持一致。一个季度为９０－９２天，年度为３６０－

３６５天。不使用加油ＩＣ卡的单位，要根据油料的实际消费量做好统计台帐，根据台帐数据填报。

《非工业主要能源消费》（１０５表）、《非工业主要能源和水消费》（２０５表）
《非工业重点耗能单位主要能源和水消费》（２０５－１表）

　　能源消费量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在经营活动中实际消费的各种能源的数量，包括调查单位的各

种耗能设备、照明、采暖制冷、车辆、炊事等消耗的能源。

不包括：调查单位所属的法人单位的用能；

调查单位为居民住宅区（包括所属家属区）或其他单位转供的各种能源；

调查单位对外销售的能源。

运输工具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中交通运输工具所消费的能源的数量。

能源消费金额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在经营活动中实际消费的能源品种的价值量。根据能源品

种的实际消费量和其相应的价格计算。能源消费金额中不包括本单位对外销售的各种能源的价值量，不

包括为其他单位和职工生活所支付的能源费用。

电力的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用电的数量。电的消费量以千瓦时（度）计算，可以通过电

表取得；也可根据电力供应部门的交费单据取得；若不具备以上条件，也可以通过电费除以电价计算出电

的消费量。

利用《北京电力公司用电客户电费交费单》计算电力消费量：电力消费电量＝尖峰结算电量＋峰段结

算电量＋平段结算电量＋谷段结算电量

煤炭的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使用的各种煤及煤制品的数量。不包括焦炭、下脚煤和石

煤。煤炭是洗精煤、其他洗煤以及烟煤、无烟煤、褐煤、泥煤、型煤（蜂窝煤、煤球、煤饼）等的统称。用煤单

位应按照实际消费称重记录填报，如缺少称重记录，可通过下式计算获得：消费量＝年初库存＋购入量 －

对外销售量（或拨出量）－期末库存。

无烟煤指煤化程度高的原煤。其特点是挥发分低、密度大、燃点高、炭含量高、无粘结性、燃烧时多不

冒烟，通常作为民用燃料，也直接用于小型高炉炼铁等。

烟煤指煤化程度低于无烟煤而高于褐煤的原煤。其特点是挥发分产率范围宽，一般在１０％－４０％之

间，单独炼焦时，从不结焦到强结焦均有，燃烧时有火焰且多烟。

褐煤是指未经过成岩阶段，没有或很少经过变质过程的煤，外观呈褐色或褐黑色，含碳量比较低、挥

发分高、不粘接、易燃烧。褐煤多作发电燃料，也可作气化原料和锅炉燃料，有的可用来制造磺化煤、活性

炭、褐煤蜡的原料。

焦炭的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使用的焦炭的数量。焦炭是指将各种经过洗选的煤炭按

一定比例配合后，在隔绝空气的高温炭化室内经过热解、缩聚、固化、收缩等复杂的物理化学过程形成的

固体燃料，呈黑灰色块状、有光泽，燃烧时烟气少，具有不粘结、不结块、低硫、低灰、坚硬、耐磨、耐压、富于

气孔性等特点，主要用于冶金、化工、铸造等工艺的燃料和原料。

煤气的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使用的煤气的数量。煤气是由煤、焦炭、半焦等固体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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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燃料油等液体燃料经干馏或气化等过程所得的可燃气体，包括焦炉煤气和其他煤气。煤气一般是通过

管道供应，消费量以立方米计算，其消费量可以通过燃气表取得，也可根据燃气供应部门的交费单据取

得。

天然气的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使用的天然气的数量。天然气是指地层内自然存在的

以碳氢化合物为主体的可燃性气体，包括气田气、油田气和煤田气。天然气一般是通过管道供应，消费量

以立方米计算，其消费量可以通过燃气表取得，也可根据燃气供应部门的交费单据取得。

液化石油气的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使用的液化石油气的数量。液化石油气亦称液化

气或压缩汽油，是炼油精制过程中产生并回收的气体在常温下经加压而成的液态产品。主要成分是丙

烷、丁烷、丙烯、丁烯。主要用途是做石油化工原料，脱硫后可直接做燃料。

液化石油气的消费以千克（公斤）计量。液化石油气分罐装和管道供应两种。罐装：１大罐（餐饮业

用）＝５０千克，１中罐（家庭用）＝１５千克，１小罐（餐饮业用）＝５千克，管道供应的液化石油气应将读表

数立方米换算成重量单位填报。液化石油气：１立方米＝２．０３３千克。

燃料油的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使用的燃料油数量。燃料油也称重油，是炼油厂炼油

时，提取汽油、柴油之后，从蒸馏塔底部流出来的渣油，加入一部分轻油配制而成。主要用于锅炉燃料。

用油单位应按照实际消费称重记录填报。

汽油、煤油、柴油的消费　指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使用的各种油料的数量。汽油、柴油主要是

车、船消耗。使用加油ＩＣ卡的单位，可登录油料供应部门的服务热线或网站取得报告期“加油ＩＣ卡对帐

单”得到油料实际消费量。

出租汽车、有对外承包业务的运输公司若无法准确计量油料消耗，可以依据报告期内车辆行驶总里

程公里数据和百公里耗油数据进行油料消耗的推算。

汽车销售赠送油卡的问题　商业调查单位销售汽车时，随车加入的油料视同在调查单位生产经营中

的消耗，应计入调查单位的消费量。但作为促销手段，赠送的油卡不能计入调查单位的消费量。

热力消费　指报告期内各调查单位使用外购热力的数量，需按照热力的计量单位（百万千焦）填报。

无法实现热计量的单位无需填报外购热力的消费量，仅需填报外购热力的消费金额，即外购热力费用。

外购热力费用指报告期内各调查单位使用热力应向供热单位缴纳的采暖等热力消费的费用（不包括

调查单位自备锅炉的燃料费用）。该指标可以从财务帐相关科目中取得，是调查单位在报告期内实际消

费的热力费用（不是实际支付的费用），若财务帐中“热力费用”包含报告期以前拖欠而在本期补缴或为下

一个采暖期预交的部分，应予扣除；若实际有消费，应交而未交热力费用，按应交数填报；若调查单位预交

本采暖期的采暖费用，采暖期结束后才与供应部门结算，按预交的整个采暖期费用填报；填报年报时，若

财务帐中“热力费用”是一个采暖期（１１月１５日－次年３月１５日）发生的费用并且采暖面积和采暖价格

没有变化，可直接采用，不必按日历时间再做计算；若调查单位能源统计台帐已将热力费用分劈到各期，

也可按照台帐数据填报。填报定期报表时，须将一个采暖季的外购热力费用按采暖日分劈到各采暖月。

建筑面积　指调查单位生产经营场所的建筑面积，不包括露天场地和职工住宅。

车辆数量　指调查单位经营活动中使用的各种车辆。公车编制数量指机关、事业单位使用的由主管

部门核定的配置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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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业水消费》（１０５－５表）

水消费量　指报告期内调查单位实际消费的各种水的数量。

水消费金额　指报告期内调查单位消费各种水所支付的水费，计算范围与水价的费用结构相一致，

如水费、资源费（税）、污水处理费等。水费不包括取水过程中的成本费，如电费、人工费、设备费等。

陆地地表水　指河流、水库、湖泊等地表水源的水，不包括水力发电厂的发电动力用水。地表水分为

淡水和咸水。内陆咸水湖的水为咸水。一般的河流、湖泊、水库的水是淡水。

地下水　指在地质岩层或土层中的水源，地下水的开采一般是通过钻井从地下抽去水量，分为淡水

和咸水。

自来水　指地表水、地下水等经过供水企业加工处理，经认定达到自来水供水标准，通过城镇自来水

管道供应的水；取水量按报告期自来水表的流量计算。

其他水　指上述水品种以外的水。包括桶（瓶）装的饮用水、污水处理厂处理的中水、雨水、海水淡化

水、外购的热水（包括外单位无偿提供的热水）等。不应包括茶饮料、碳酸饮料、果汁饮料、酒类等大量用

水的产品。

中水　指污水经过市政污水处理厂净化处理，达到相关标准，通过管道或其他方式供应给用户的水。

不包括调查单位用自己的污水处理设备处理后再使用的水，此部分水应计入重复用水量。

雨水　指调查单位通过人工集雨场地收集雨水并利用微型蓄水工程（水窖、水柜等）蓄集而利用的雨

水量。天降雨、雪后，流到江河、湖泊、水库的水不作为雨水进行统计。

—５１—能源、水统计报表制度


